
                                                            職責的界定附件一 

葛量洪教育學院校友會觀塘學校 

 

風紀隊長職責： 

1. 管理全體風紀隊員。 

2. 分派隊員負責己定工作或額外工作。 

3. 檢查隊員盡職情況。 

4. 傳達師長命令或隊員意見。 

5. 協助處理突發事件。 

6. 巡崗後要向負責老師報告。 

 

風紀副隊職責： 

1. 協助隊長工作。 

2. 隊長不在場時，執行隊長職責。 

3. 巡崗後要向隊長報告。 

4. 注意課室內電器，無人需用時應關閉。 

5. 同學離開課室後，保持課室在無人狀態，避免閒人進入課室。 

6. 保持走廊寧靜，勸告同學無必要時需在操場小息。 
  

 

風紀隊員職責： 

1. 盡快到值勤區內當值，並需注意值勤區內的清潔。 

2. 值勤時如遇有任何困難時，可知會副隊長、隊長或負責老師。 

3. 同學離開課室後，保持課室在無人狀態，避免閒人進入課室。 

4. 保持走廊寧靜，勸告同學無必要時需在操場小息。 

5. 必需遵從隊長和副隊長的指示。 

6. 注意課室內電器，無人需用時應關閉。 

7. 注意受傷或病苦的同學，盡力幫助他們解決困難。 

 


